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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E_9F_E5_B8_82_E5_c64_582809.htm 5月7日，太原市公布

了经清理规范后符合民办学校办学要求的第一批民办学校名

单，准予师苑中学等四所民办学校继续办学。 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

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以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

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民办学校的实施意见，4

月21日，太原市出台《关于清理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

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实施意见》，要求全市5月1日前

完成“公参民”学校的清理规范工作，达到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、独立校园和基本教育教学队伍及设施、独立财务制度、

独立招生和颁发学业证书的学校方可继续办学。 据介绍，“

公参民”学校的特点是利用公办学校的知名度和教育资源开

办民办教育，这种学校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学校扩大招生的积

极性，激发了学校创办优质教育的积极性，但客观上导致了

优质教育资源的封闭和有偿使用。太原市在对有关学校认真

进行整改，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定后，首批准予符合民办学校

办学要求的师苑中学、文华中学、太原外国语凤凰双语学校

、太原南海中学四所学校继续办学。 更多2009年中考信息请

访问：百考试题中考网（收藏本站） 百考试题中考论坛 百考

试题中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